
宝鸡市长乐透辉石矿有限公司上刃集沟透辉石矿

开采方案（变更）专家审查意见

开采方案名称
宝鸡市长乐透辉石矿有限公司上刃集沟透辉石矿

开采方案（变更）

采矿权申请人 宝鸡市长乐透辉石矿有限公司

专家

评审

意见

2026年 3月 12日，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同宝鸡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陈仓分局在宝鸡市组织专家，依据《陕西省自然资

源厅办公室关于做好矿产资源开采方案编制和审查工作的通知》

（陕自然资办发〔2025〕339号）等文件，对宝鸡市长乐透辉石

矿有限公司提交、宝鸡西北有色七一七总队有限公司编制的《宝鸡

市长乐透辉石矿有限公司上刃集沟透辉石矿开采方案（变更）》（以

下简称《方案》）进行了审查，并于 2026年 4月 27日进行了复核。

专家组在审阅《方案》文本的基础上，经过质询、讨论，形成审查

意见如下：

1.方案编制目的：变更上刃集沟透辉石矿东侧矿段的采矿方

法、开采顺序，《方案》编制情形属于其他。

2.矿区地质与矿产资源情况。依据《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上刃

集沟透辉石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及其评审备案证明（陕矿产指储

评发〔2018〕63号）、《宝鸡市长乐透辉石矿有限公司上刃集沟

透辉石矿资源储量分割说明书》及其评审意见，地质勘查程度基本

达到了详查，基本可以作为编制开采方案的依据。

3.开采区域。《方案》申请开采区域矿区范围由 13个拐点圈定，

矿区面积 0.2485km
2

，开采标高为 1486m-1110m，资源储量估



算标高为 1150-1264m。露天剥离标高 1150m-1265m。

4.矿产资源开采。《方案》确定的开采矿种为透辉石，无共、

伴生矿产。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拟建生产规模为 15万吨/年，估

算矿山服务年限为 3.5年。

5.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产品方案为透辉石原矿，矿山无可供综

合利用的共伴生矿产。

6.矿产资源“三率”指标。《方案》提出且承诺开采回采率达到《矿

产资源“三率”指标要求 第 6部分：石墨等 26种非金属矿产》（DZ/T

0462.6-2023）要求，不涉及选矿回收率。

说明

与

建议

该矿山地质控制程度较低，企业应进一步加强生产探矿，提高

资源控制程度，并详细查明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

企业在实际生产中，应认真落实安全及环保“三同时”要求。

评审

结论

《方案》编制符合《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做好矿产资

源开采方案编制和审查工作的通知》（陕自然资办发〔2025〕339

号）的要求，原则同意通过审查。

专家组组长：

2026年 4月 27日

附：专家组成员名单


